




















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七土(70%)即¥     ,大写： 人民币

,大写：人民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三土

  

， 在双方签订合同后 15天内， 卖方向甲方出具等额预付款保函后，

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卖方。
(30%)即¥     币

卖方需提交的支付文件包括：

卖方出具的全额正式发票

，

合同标的全部交付并安装完毕验收后15天内， 由买方办理政府采购

资金结算手续， 经审核后支付给卖方。

；

(二) 付款方式二： 不提交预付款保函的

合同价款的百分之百(100%)即¥1368900.00元，大写： 人民币

壹佰叁拾陆万捌任玖佰圆整，合同标的全部交付并安装完毕验收合格

后15天内，由买方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，经审核后支付给卖

方。

卖方需提交的支付文件包括：

卖方出具的全额正式发票；

4.2履约保证金

签订合同前， 卖方交纳人民币68445.00元 (大写： 人民币陆万

捌任肆佰肆拾伍圆整) 作为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 (合同金额的5%) ,

以支票、 汇票、 本票或者金融机构、 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

式缴纳。

履约保证金退还的方式、 时间、 条件和不予退还的情形、 逾期退

还的违约金 ：
退还方式： 由买方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至卖方账户。

退还时间： 本项目合同标的验收合格后2年内一次性无息退还 。

退还条件： 本项目合同义务全部履行完毕。

不予退还的情形：卖方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或履约保证金已经根据

合同约定扣完的 。














